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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技專校院人才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座談會」意見交流與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彙整表 

層

面 

序

號 
意見交流摘錄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教

育 

1 

建議補助技專校院開

設公務人員考試相關

課程（如行政法） 

◎教育部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條規定，課程規劃係

屬大學自主事項，惟本部將鼓勵學校開設相

關課程，學校若有經費需求可由本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等補助經費支應。 

2 

獎勵補助就讀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不足額類

科之相關科系學生，

藉由挹注相關經費資

源做為學生後盾，提

高學生就讀意願 

◎教育部 

一、技專校院系科增設調整為學校自主權責： 

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規定，增設、調整

(包含改名、整併、停招)院、系、所、學

位學程為大學自主權責，學校得依國家

社會、經濟發展，並衡酌學校自身教學資

源等條件，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劃報部申請，本

部依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社會發展

需求、學校資源條件、師資專長、總量發

展規模等面向，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意見並召開會議審核，以確保教學品質。 
二、技專校院人才培育對準國家產業需求： 

本部植基於國家整體人才培育及產業結

構配置需求，102年進行系科盤點，顯示

近 10年來技職體系對應三級產業人才培

育出現失衡現象；因此自 104 學年度起

公告，管控服務業領域系科招生名額不

得高於前一學年度核定總數，另自 106學

年度起不同意各校增設餐旅領域(包括

觀光、餐旅、餐飲、烘培、旅遊、休閒)；
另本部自 107 學年度起逐年統一調減四

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在職專班、

二專日間部、二專進修部、二專在職專班

等學制餐旅領域系科招生名額特定比

率，確保三級產業人才培育之衡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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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3 

提供技專校院學生至

公務機關實習機會(供

餐、津貼），以協助學

生了解公務人員工作

環境，提升報考意願 

◎教育部 

為鼓勵大專校院以上在學青年職場體驗，本

部青年署辦理「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非

實習)，與中央各部會合作提供公部門職場體

驗機會,由在學青年(不限科系)至青年署網

站投遞履歷，由各機關辦理面試進用，並由青

年署提供見習津貼，110年預計提供 650人次

見習機會。 

考

選 

4 

對取得專業證照、參與

國家級、國際級競賽得

獎者，參加國家考試可

適度加分 

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條規定，公務人員

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

之計算，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因身分而

有特別規定。其他法律與本法規定不同時，

適用本法。同法第 24條第 2項規定，後備

軍人參加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特種考

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之加分優

待，以獲頒國光、青天白日、寶鼎、忠勇、

雲麾、大同勳章乙座以上，或因作戰或因公

負傷依法離營者為限。次查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並無加分規定，建議意見留供

參考。 

5 

技術類科命題委員應

具實務工作經驗，考

試題目應包含一定比

例（如 30%）實作題

或貼近實務面之試題 

現行國家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多訂有命題大綱

作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有關技術類科應

試專業科目試題宜貼近實務面之建議，爾後

將適時納入命題大綱研商會議或命題會議討

論，俾利命題委員有所依循。 

6 

訂定一定比例之技專校

院師資參與命題、閱

卷工作 

各項國家考試命題、閱卷委員之遴聘，均依

典試法相關規定辦理，符合資格條款之學者

專家均得予遴聘，尚不宜就技專校院師資訂

定一定比例，惟遴提委員時，均審慎考量委

員專長領域、專業經驗、工作態度、工作負

荷以及考試期程配合等因素，並參酌校際、

區域及性別平衡等原則，以維護考試之公平

性。 

7 
一般警察特考體格檢查

標準，於身高限制條件

一、目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及一般警

察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針對具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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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致性標準，不因

身分而有不同，以示公

平 

族身分者訂有不同規定（身高：男性不及

165 公分者，女性不及 160 公分者為體格

檢查不合格。但具原住民族身分者，男性

不及 158公分，女性不及 155公分為體格

檢查不合格）。 

二、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9條規定，考試院得

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

員考試實施體格檢查。體格檢查醫療機構

範圍、體格檢查之內容、程序等有關事項

之辦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基於

警察人員維護社會治安屬公益行為，其於

執行查緝取締、逮捕犯罪嫌疑人等強制作

為時，需具適宜之體形與體能，方能有效

執行警察勤務，以確保員警自身安全並賦

予民眾安全感等特殊業務需求，且考量原

住民平均身高較一般國民為低與政府照

顧原住民政策，考試院經參酌用人機關意

見並依前揭法律授權，於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及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 8條規定體格

檢查身高項目與標準，俾利初步篩選體格

適任人員。 

三、有關刪除「原住民身分」及「非原住民

身分」身高差別規定一 節，本部前於

109年 8月 20日以選特三字第

1091500980號函，請用人機關檢討請辦

考試各項體格檢查規定。用人機關基於

職務必要性及政府照顧原住民政策，建

議仍維持現行體格檢查項目標準及合格

標準。未來如用人機關建議調整現行體

格檢查身高項目規定，本部將積極配合

研修相關法規，期能兼顧用人需求下達

成考試用人實質平等之精神。 

8 
地方特考宜設備取名

額，以避免錄取不足

一、國家考試並無備取名額之機制，依公務人

員考試法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應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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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產生 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取人員，

依序分配訓練。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

錄取人員，列入候用名冊，於正額錄取人

員分配完畢後，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

試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

績定期依序分配訓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考試規則亦有相關規定，惟增額

錄取人員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

獲分配訓練者，即喪失考試錄取資格。基

此，地方特考之用人機關若有需求，除申

請增列需用名額外，仍可依公務人員考試

增額錄取名額處理要點規定函報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分發機關)申請增額錄取，

惟近年來均未接獲各用人機關增額錄取

之需求。 

二、另依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及特

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均

有總成績未達 50分者，不予錄取之規

定。地方特考未足額錄取之類科或錄取

分發區，多為總成績達 50分以上之應考

人數低於需用名額所致。 

9 

專技人員應納入「長照

師」，以健全長照專業

人才，回應社會需求 

新增「長照師」類科須由職業主管機關衛生

福利部依政策需要先行訂定職業管理法規，

並規定從事長照業務應經國家考試及格並領

有證照始能執業。俟立法完成竣，本部即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1條規定擬

定長照師考試規則，以符應社會之需求。 

10 

允許高考及格人員任

職公部門一定年資

後，可憑該工作經歷

換得技師證照，對個

人職涯較有保障 

一、考選部為恪遵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應以

國家考試定其執業資格之憲法宗旨，並

維護各類專門職業一致化、專業化之從

業要求與考試之公平性，針對專技人員

全部科目免試制度進行通盤檢討，並邀

集職業主管機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技師相關專業團體召開會議研商獲致

共識後，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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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技師考試規則，並經考試院於 108

年 6月 14日修正發布。 

二、自 112年起，具備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同類科考試及格並於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擔任各該類科

技術工作 3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

文件者，不再受理其申請全部科目免

試，僅得申請技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

應試科目 2科。 

考

選 

11 

技專校院學生如持有

甲級、乙級證照，是

否可以抵免應考資格

對於實習之要求 

有關以持有甲級或乙級證照扺免應考資格中

實習之條件一節，經查目前專技人員應考資

格中設有實習條件者，如：營養師、護理

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等，尚無相關之甲

級或乙級證照可資對應。 

12 

專技人員考試宜限定

相關科系為報考條

件，以保障技專校院

學生 

專技人員考試重視專業養成制度，目前係以

限定相關科系為報考條件為原則。 

13 

請考選部多與學校合

作舉辦國家考試演講

宣導及座談，並將考

情資訊寄送學校，以

獲得更多學校協助共

同推展，鼓勵更多有

志於公職之學生參與

國家考試 

一、本部為擴大國家考試宣導管道，自 104

年起，每年均委請全國 15家電視台及 9

家廣播公司（電台），請其免費於電視

台跑馬燈、新聞時段播放各項國家考試

報名訊息。另為鼓勵技專校院學生參加

國家考試，本部將發函 82所技專校

院，除檢送 110年國家考試期日計畫表

與國家考試簡介等資訊外，亦請各校將

本部全球資訊網列為連絡網站，供學校

教授教學與學生報考之參考。 

二、為加強國家考試宣導，本部亦將函洽 82

所技專校院，如有需考選部派員宣導國

家考試相關資訊者，請各校踴躍提出。 

任

用 
14 

建議技術類科(如建築

工程、土木工程)公務

人員薪資考慮採按件

計酬，或以其他提高

◎銓敘部 

序號 14： 

一、按現行具有專門職業證書及工作經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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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方式爭取優秀人

才 

專業人員，得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經

由公務人員考試進入公務體系，亦得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轉任公務人員(以下簡稱專技轉任人

員)，茲一般公務人員及專技轉任人員係

適用相同之俸給制度，爰如擬藉由提高

上開人員之俸給，以吸引優秀人才，似可

審酌透過調整專業加給數額之方式辦

理；惟以各種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

額，係屬行政院主管權責，宜由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審酌處

理。 

二、另本項涉及按件計酬部分，查本部前擬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

制度轉型構想」，並經考試院院會原則

同意在案。其中擬議公務人員具技師或

建築師資格且願意辦理簽證，負相關法

律責任者，以及未來如引進公職律師，

於超出基本案件量之外，加發按件計酬

獎金之可行性；因涉及薪資待遇，亦屬

人事總處權責，爰本部業以 110年 1月

5日部特二字第 1105311865號書函請該

總處就整體專技轉任制度轉型政策研處

在案。 

序號 15： 

一、本項涉及職務負擔部分，倘係指個別技術

職務之工作負擔，則調整職務負擔係涉

及各該職務之工作指派，或增加同類職

務之員額以減輕工作負擔事宜，分屬用

人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關)及人事總處

權責。 

二、至本項涉及待遇部分，參酌序號 14之

回應說明。 

15 

對部分工作環境嚴苛

部門（如拆除大隊、

環境稽查大隊……

等）之職務負擔、待

遇等，宜有特別考

量，以鼓勵優良人才

投入 

16 

技術類科公務人員工

作風險相對較高，故

其薪資宜較行政類科

高，並向民間部門科

技產業看齊，始能吸

引頂尖卓越人才投入

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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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6： 

參酌序號 14之回應說明。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序號 14-16) 

一、為瞭解技術類公務人員於公、私部門擔

任職責之差異及選擇進入公、私部門之

因素，本總處前於 109年 11月至 12月

間，訪談具公、私部門經驗人員，經歸

納選擇進入私部門工作之因素包含私部

門較無繁瑣行政程序、不須回應民意代

表及各種利益團體之意見、較無升遷障

礙、待遇較優渥等；至選擇公部門之因

素包含工作穩定，不受景氣影響、可兼

顧家庭、可參與公共政策制訂等。基

上，藉由上述訪談可知，技術類人員選

擇進入公、私部門因素相當多元。 

二、以政府對於公務人員待遇標準，係依俸

給法令，衡酌其工作性質、職責程度、

所需資格條件等因素，本整體平衡及同

工同酬原則通盤考量訂定，本次座談會

所提核給技術類公務人員較高薪資待遇

以提高延攬、留用人才之誘因等建議，

業已錄案留供爾後研議之參考。 
 


